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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債券市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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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債券(寶島債券)發行管道

發行人

外國發行人
(陸企)

外國發行人
(非陸企)

專業板
(僅限寶島債)

一般板
(國際債券)

專業板
(國際債券)

OBU/OSU板
(國際債券)

本國發行人

結構型*
(國際債券)

國際債券為本國及外國發行人在我國發行之外幣計價債券
*結構型國際債券僅限本國銀行發行、銷售予高資產客戶之金融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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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市場架構-專業板(一)

◼ 專業板定義
銷售對象僅限櫃買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2-1條所定

之專業投資人。

◼ 債券種類
僅限政府債券、普通公司債(無涉股權性質)或 伊斯蘭固定收益證券
(Sukuk)。

◼ 發行人資格

◼ 本國發行人：公開發行公司、興櫃、上市櫃公司

◼ 陸企發行人：符合櫃買中心所定之條件與資格者

◼ 外國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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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市場架構-專業板(二)

◼外國發行人之資格



7

發行市場架構-專業板(三)

◼本中心113年03月07日證櫃債字第11300531231號公告

◼外國發行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與發行僅銷售予專業投資人之外幣計價金融資

產擔保債券(Covered Bonds)，其發行條件如係以固定利率或正浮動利率方式

計息，且未涉股權轉換或嵌入衍生性商品，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9月

7日金管證發字第11103835865號令規範之外幣計價普通公司債者，屬本中心

「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3條第1款之國際債券，應依前開令及本中心

「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本中心同步修正國際債券櫃檯買賣申請書所檢附之「律師檢核意見表」

國際債券納入金融資產擔保債券(Covered Bonds)(11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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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市場架構-一般板

◼一般板定義

銷售對象非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
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

◼債券種類

不限普通公司債(可具股權性質)

◼發行人資格

依不同債券種類設有不同發行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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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板與一般板之比較
專業板 一般板

外國發行人
(符合國際債券管理

規則第4-1條)

外國發行人
(含第一上市櫃及興櫃

公司)
本國發行人 外國發行人 本國發行人

央行同意函 N/A 須取具中央銀行同意函*

櫃買同意函
僅陸企發行人發行
寶島債券應取具

須取具櫃買同意函** N/A 須取具櫃買同意函** N/A

申報生效 N/A 須取具申報生效函

櫃檯買賣 向櫃買中心申請國際債券櫃檯買賣

信用評等 除外國政府機關外，無信評要求 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

公開說明書

得以中文或英文編製 應檢附中文之公開說明書

得依國際金融市場
慣例編製

應符合外國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50條之規定

同本國發行人發行新
台幣計價債券之公開
說明書編製規範

應符合外國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0條之規定

同本國發行人發行新
台幣計價債券之公開
說明書編製規範

受託人 N/A 須委託金融或信託事業機構擔任受託人

準據法 N/A
中華民國法律，惟符合
特定情形者，得不適用

中華民國法律
中華民國法律，惟符合特
定情形者，得不適用

中華民國法律

*本國發行人所募資金以外幣保留或全部以換匯（SWAP）或換匯換利（CCS）交易方式兌換為新臺幣使用者，免取得央行同意函

**依櫃買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4條規定發行，或依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辦理申報生效之普通公司債者，得免取得櫃買中心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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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市場架構-結構型國際債券 (2021.6.18)

◼銷售對象限制：僅限專業機構投資人、高淨值投資法人及高資產客戶

◼債券種類：連結衍生性金融商品或為結構型債券之外幣計價債券

◼發行人資格：本國銀行。

◼得連結之衍生性金融商品類型及連結標的：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中央銀行核准、備查或依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

務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管理辦法及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得辦理外匯衍

生性商品業務之利率、匯率、股權、指數、商品及其組合等所衍生之交易契約

為範圍。但不得連結新臺幣匯率及信用事件。

◼連結標的涉及臺股股權者，其得連結之標的範圍，應與證券商從事臺股股權衍

生性金融商品及臺股股權結構型商品業務之交易得連結之標的相同。但不得連

結單一個股或非指數型之一籃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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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型國際債券與專業板國際債券之比較(一)
市場管理
配套措施

專業板國際債券 結構型國際債券

投資人分級
1.專業投資機構
2.專業投資人之法人或基金
3.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

1.專業機構投資人
2.高淨值投資法人
3.高資產客戶

連結標的
不得連結任何標的，計息方式僅限以固定
利率或正浮動利率方式計算

得連結「銀行辦理高資產客戶適用之金融商品及
服務管理辦法」所定之標的

公開說明書
應記載事項

除豁免申報生效者應依國際金融市場慣例
編製外，應依我國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編
製

1.債券基本資料。
2.債券可能涉及之風險事項。
3.投資風險警語。
4.投資收益計算方法，包括本金虧損之機率及以
情境分析解說最大可能獲利、損失及其他狀況之
年化平均報酬率。
5.銷售及銷售後轉讓對象以「連結衍生性金融商
品或為結構型債券之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辦法」
所稱之投資人為限。

債券簡稱 第1碼為P 第1碼為S

次級市場交易管道
1.國際債券交易系統
2.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交易

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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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型國際債券與專業板國際債券之比較(二)

市場管理
配套措施

專業板國際債券 結構型國際債券

行銷過程控制規範 Ｘ ○

最低交易單位限制 ○ Ｘ

附條件交易，買方於附條件交易
取得之債券，得再行賣斷予他人

○ Ｘ

次級市場交易為除息交易 ○ Ｘ

對流動量提供者之要求
發行人應指定證券自營商或非屬兼營
證券自營商之銀行擔任流動量提供者

發行人應自行或委任其他證券商擔
任流動量提供者

次級市場開放免臨櫃撥券機制 ○ Ｘ

次級市場買賣斷交易報價方式 採殖利率或百元價格申報 僅限以百元價格報價



二、上櫃申請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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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櫃檯買賣相關事宜(一)
◼申請櫃檯買賣費用-依據「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8條

◼櫃檯買賣年費

◼申請櫃檯買賣時:依發行總面值按費率萬分之3計收，但最低繳交金額為新台幣5萬

元、最高為新台幣50萬元

◼櫃檯買賣後次年起，每年一月底前，依當年度流通在外餘額依前述計算方式繳交

各該年度櫃檯買賣年費

◼櫃檯買賣處理費 (2017.6.12)

◼發行人依我國相關法令募集與發行，並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

者，每期次新台幣一萬五千元

◼發行人非依前款規定辦理者，每期次新台幣十萬元。但依相同基礎公開說明書再

次發行者，每期次新台幣七萬元

◼櫃檯買賣費用不足一個月一個月計算，且得以美元或發行幣別之約當金額繳交 (201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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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櫃檯買賣相關事宜(二)

◼申請櫃檯買賣應注意事項

◼外國發行人之簽章人應為有權簽章人，注意授權程序是否完備

◼申請書件內容應清楚標示附件號次

◼櫃檯買賣申請書正本須在法令所定期限前備齊送達，發行人須在開始櫃檯買賣日前發布核准

上櫃公告，得後補文件主協辦承銷商均須留意辦理時限(募集完成證明、認購人明細)

◼專業板發行人於申請櫃檯買賣前，應檢附預定發行辦法、發行人基本資料及資金用途等資料

向央行報備並副知本中心。外國發行人或發起人為政府機關者，應加附信用評等報告或證明

文件；Sukuk應加附發起人資料

◼發行人為外國政府機關者，應檢附授權發行國際債券之政府或立法機關之法律規章及授權

書、同意書或命令等文件

◼發行人為子公司或金融機構之分支機構者，應檢附由該百分之百持股之母公司(或金融機構)

出具之承諾書，承諾對該債券提供100%保證及依主管機關與本中心規定履行資訊申報及公

告義務；並於律師檢查表中敘明發行人已前開規範



16

結構型國際債券上櫃申請應注意事項(一)

◼ 申請方式

◼ 網路掛牌或紙本作業

◼ 申請書

◼ 發行價格及年化收益率(%)

◼應同時載明設算條件及計算方式

◼階段式收益率應分別詳列

◼ 發行期限

◼除記載發行日及到期日外，若發行人具有提前贖回權，亦應載明得行使提前贖
回權之條件

◼ 債券計付息及還本方式

◼計息方式應敘明計息基礎(30/360等)、計息期間、次數及計算方式

◼ 若發行人具有提前贖回權，亦應記載行使提前贖回權之還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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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型國際債券上櫃申請應注意事項(二)

◼ 公開說明書、投資說明書或商品說明書等銷售文件應記載事項

◼ 債券基本資料

◼ 債券可能涉及之風險事項

◼ 投資風險警語

◼ 商品風險程度請敍述綜合考量商品特性...等因素，風險等級如何分類，

本商品風險程度屬於哪一類

◼ 投資收益計算方法，包括本金虧損之機率及以情境分析解說最大可能獲利、

損失及其他狀況之年化平均報酬率

◼ 銷售及銷售後轉讓對象以本中心連結衍生性金融商品或為結構型債券之外幣

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辦法所稱之投資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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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型國際債券上櫃申請應注意事項(三)

◼ 申請櫃檯買賣費用-依據「連結衍生性金融商品或為結構型債券之外幣計價國際債
券管理辦法 」第10條

◼ 櫃檯買賣年費

◼申請櫃檯買賣時:依發行總面值按費率萬分之3計收，每期次最高為新台幣30
萬元

◼櫃檯買賣後次年起，每年一月底前，依當年度流通在外餘額依前述計算方式
繳交各該年度櫃檯買賣年費，每期次最高為新台幣30萬元

◼ 櫃檯買賣處理費

◼每期次最高為新台幣25,000元

◼ 櫃檯買賣費用不足一個月一個月計算，且得以新台幣或發行幣別之約當金額繳
交，惟繳交後經核准停止或終止買賣者，不得請求退還



三、資訊申報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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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一)

◼ 股票或存託憑證未於我國掛牌交易之外國發行人

◼ 依據「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35條至第40條規定辦理 (外國發

行人或發起人為中央或地方政府者，免依第35條申報) (2018.4.3及2019.6.14)

◼ 本國發行人與第一、二上市(櫃)公司之外國發行人

◼ 依據「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35條至第40條規定辦理

◼ 另須依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

(與國內企業規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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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二)

◼ 股權商品未於我國掛牌交易之外國發行人應辦理資訊申報事項-1

◼ 定期辦理事項

◼債券基本資料申報作業(每月結束後10日內申報上月份發行資料異動情

形)，發行浮動利率債券者，應按發行條件所述之計、付息日更新債券基

本資料備註欄之最新計息利率

◼申報年報：年報完成日或刊印日後20日內

◆發行人如為外國金融機構分支機構或他公司之從屬公司者且未編製年

報者，應申報其總機構或他公司之年報

◆外國發行人發行經金融機構保證且僅銷售予專業投資人之國際債券

時，得以該保證金融機構之年報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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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三)

◼ 股權商品未於我國掛牌交易之外國發行人應辦理資訊申報事項-2

◼ 不定期辦理事項

◼發行人依其所屬國及股票交易地法令規定，應即時申報之重大訊息；外

國金融機構分支機構或他公司之從屬公司並包含其總機構或他公司所屬

國及股票交易地法令規定，應即時申報之重大訊息

◼債券之發行、期滿、買回或有依規定核給股份之情事者

◼發行人或債券信用評等有所變動者

◼其他對債券之價格或價值有重大影響之情事 (例如：浮動利率債券之指

標利率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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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三)(續)

◼ 提前買(贖)回並下櫃應辦理事項

◼ 申報時間：依發行辦法所定期限；發行辦法未定者，應於或發行人決定

買(贖)回債券之次一營業日內申報

◼ 應辦理作業

◼申報提前買(贖)回公告，若全數買(贖)回者須同時發下櫃公告

◼修改債券基本資料之流通在外餘額，並於備註欄說明於提前買(贖)回

日執行買(贖)回，若全數買(贖)回者須同時揭示下櫃日期

◼完成前項作業時，以Email通知本中心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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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四)

◼股 權 商 品 未 於 我 國 掛 牌 交 易 之 外 國 發 行 人
https://siis.twse.com.tw/e_bond.htm「外幣計價國際債券及新台幣計價外國
債券發行人申報系統」

應每3個月更新密碼，
並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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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四)(續一)

重大訊息

上傳年報

上傳公開說明書

提前贖回下櫃

更新發言人密碼

債券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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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四)(續二)

零息債請於備註欄 敘
明隱含利率水準

債券名稱應與定價合理性說明、
櫃檯買賣申請書一致

備註欄請敘明隱含利率水準(浮動利率條件及首期利率另每期
更新)及可贖回條件、流動量提供者聯絡資訊等
備註1約可填200字元，其他資訊請填於備註2

應加入發行公司或母公司網址

債券經信用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結果，若有擔保機構，
請寫明擔保機構名稱及評等結果。
請依S&P, Moody’s, Fitch,中華信評、惠譽台灣、其他之評
等機構順序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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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四)(續三)

•「到期前餘額變動申報作業」公告類型

 非既定之餘額變動公告(已知悉時-餘額未變動公告)

 非既定之餘額變動公告(已實際變動-但變動後仍有餘額)

 因提前買回、贖回或其他因素屆臨還清本金並終止櫃檯買賣

• 發行人應申報項目

• 自次級市場買回債券

• 買回後無餘額：1+3

• 買回後有餘額：1+2

• 行使提前贖回權：3

Note:
• 公告項目「1.非既定之餘額變動公告(已

知悉時-餘額未變動公告)」及「3.因提
前買回、贖回或其他因素屆臨還清本金
並終止櫃檯買賣」為「事前」應發布之
公告

• 公告項目「2.非既定之餘額變動公告(已
實際變動-但變動後仍有餘額)」為「事
後」應發布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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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申報(四)(續四)

公告項目 適用時機 申報時間

非既定之餘額變動公告(已知悉
時-餘額未變動公告)

發行人決定自次級市場買回
流通在外之債券

發行辦法未定相關期限者，
應於發行人決定買回債券之
次１營業日內申報

非既定之餘額變動公告(已實際
變動-但變動後仍有餘額)

發行人自次級市場買回後，
該債券仍有流通餘額

發行餘額實際變動後１個營
業日內申報

因提前買回、贖回或其他因素
屆臨還清本金並終止櫃檯買賣

1.發行人自次級市場買回債
券，且該債券無流通餘額

2. 發行公司行使提前贖回權，
且全數贖回該債券

依發行辦法所定期限內申報
發行辦法未定相關期限者，
應於發行人決定買回債券之
次１營業日內申報

• 請上傳該檔債券公開說明書或發行辦法
• 上述各項公告申報，執行「確認」後，須通知本中心管區覆核放行，如申報資料有誤，則由本中心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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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型國際債券資訊申報應注意事項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
條之一 (2022.4.12)

◼ 依既定發行計畫之還本付息作業

◼ 應於還本付息金額可得確定後次一營業日申報

◼ 到期前提前還本、收回或贖回，或已預知公司債既定發行條件外之發行

餘額變動

◼ 應於知悉後次一營業日申報

◼「結構型國際債券發行人應辦事項一覽表」請於櫃買市場業務宣導

網站(dsp.tpex.org.tw)上櫃/興櫃公司/債券發行人專區/ 債券發行文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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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 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41條

◼違反本管理規則規定者(包含未於每年一月底前繳交櫃檯買賣費

用、未按債券發行條件更新浮動利率、未於年報完成日或刊印日後

20日內上傳年報、未公告信評調整等)，本中心得對發行人處以新

臺幣三萬元之違約金，或停止其買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發行人違反前項規定如需補辦揭露資訊者，本中心應函知發行人於

文到日起算2日內辦理，如再未依限辦理者，得按日處以新臺幣一

萬元之違約金，至辦理之日為止



四、網路掛牌系統

31



32



33

▼簡報檔 ▼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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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櫃買中心債券部國際債券業務承辦人

鄧淑芬 2366-8067 Renee@tpex.org.tw

陳靜雯 2366-8042 ivanachen@tpex.org.tw

陳雍傑 2366-8086 jesse.chen@tpex.org.tw

曾寶磁 2366-8087 paotzu@tpex.org.tw

李曉芸 2366-5971 wendylee@tpex.org.tw

邱律婷 2366-5937 Lettie@tpex.org.tw

林柏臣 2366-5969 ArthurLin@tpex.org.tw

郭美婷 2366-6170 MTKUO@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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